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6-05-09

公司要如何留住好員⼯？簡介員⼯庫藏股、認股權

⽂:⿈蓮瑛（認證法律⼈） 、蕭榆霈（認證法律⼈） ‧ 公司‧企業‧法⼈ ‧ 2026-04-06

案例

A⼤學畢業後⼜繼續出國深造數年，如今學成歸國，剛剛得到兩間上市公司的⼯作錄取通知，但現在碰到
⼀個選擇難題。這兩家公司預計給A的報酬⽅式有些不同，第⼀家提供數字較⾼的年薪；第⼆家公司，雖
然年薪略低⼀點，但承諾依往年的慣例，公司會不定期提供優渥的員⼯庫藏股和認股權給優秀的員⼯作為
獎勵。A在⼼中納悶，員⼯庫藏股和認股權究竟是什麼呢？

本⽂

⼀、公司為什麼要⽤股票獎勵員⼯？

員⼯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所以公司常會設計有效的獎勵制度，以吸引優秀⼈才加⼊，並且留住和⿎勵表現優
秀的員⼯。⼀般來說，公司除了發放現⾦獎⾦，發放「公司股票」給員⼯也是⽬前⼗分常⾒的做法。

公司⽤股票獎勵員⼯，可以為員⼯及公司雙⽅都帶來利益。⾸先，員⼯取得股票獎勵，他們就不再只是領固定
薪⽔的「社畜」，更同時⾝兼「股東」。這意味著當公司業績愈好、股價愈⾼，員⼯⼿中的股票就會愈值錢，
員⼯將實際享受到公司成功經營帶來的回報。

對公司⽽⾔，員⼯獲得公司股票後，由於⾝兼「股東」的⾝分，那他們便會更願意努⼒⼯作，對公司更有向⼼
⼒，也不會隨時起⼼動念跳槽⾄其他公司，這不僅能提⾼公司業績，還能激發員⼯⼯作意願和留住好員⼯，這
些都是公司發放股票獎勵員⼯的好處。

⼆、股票獎勵機制有哪些⽅式？

依據法律規定，公司可以⽤以下五種⽅式，發放股票給員⼯作為獎勵：

（⼀）員⼯庫藏股

什麼是「員⼯庫藏股」呢？簡單來說，法律允許公司董事會有2∕3的董事出席，並且超過⼀半同意時，便可
動⽤公司的資⾦，從其他股東⼿上買回⼀定數量的公司股票，再轉讓給特定的員⼯，這些股票就叫「員⼯庫藏
股」[1]。

公司可以⾃⾏決定哪些員⼯可以拿到庫藏股，並且決定它的價格[2]，此外，為了防⽌員⼯取得庫藏股後⽴刻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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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失去員⼯庫藏股的美意（也就是激勵、留住好員⼯），法律允許公司可以在最多兩年的期限內，要求員⼯
不可以轉讓這些庫藏股[3]。

（⼆）員⼯認股權憑證

「員⼯認股權憑證」就像是⼀張「股票兌換券」。法律允許公司在董事會有2∕3的董事出席，且超過⼀半同
意下，發放這張「股票兌換券」給特定員⼯。公司可以和這些員⼯約定，在雙⽅未來談好的⼀定時間點，員⼯
可以「⾏使」這張兌換券，以當初雙⽅所約定的價格和數量購買公司股票，公司不可以拒絕[4]。這張「股票兌
換券」便是這裡說的「員⼯認股權憑證」。

員⼯認股權憑證可以讓員⼯更有動⼒認真⼯作，因為員⼯如果能增加公司業績，就能讓公司股票更加值錢，此
時員⼯便可以拿著員⼯認股權憑證，以當初所約定較低的價格買到公司的股票，賺取其中的價差。同樣的，為
了達到公司發員⼯認股權憑證的⽬的，法律規定原則上員⼯不可以轉讓員⼯認股權憑證[5]。

（三）員⼯酬勞

「員⼯酬勞」指的是公司在繳納稅⾦和虧損後，如果當年度還有盈餘，公司便可以按照章程規定的⽐例或額度
發放酬勞給員⼯[6]。⽽酬勞的型態，董事會可以決定要以現⾦或股票的形式發放[7]。除此之外，因為員⼯是
透過提供勞務來換取「股票酬勞」，所以和上⾯的員⼯庫藏股、「股票兌換券」的⾏使不同，員⼯不需要花⼀
⽑錢，就可以取得這些股票酬勞。

（四）員⼯新股認購權

當公司需要資⾦，⽽增加資本、發⾏新股時，並不是只有現有股東或新投資者可以購買這些新股票，法律還規
定公司必須保留10％到15％的新股額度（如為公營事業者，保留的新股⽐例最⾼為10％），由員⼯⾏使「員
⼯新股認購權」，取得公司該次所發⾏的新股[8]。

員⼯⾏使新股認購權時，他們和其他現有股東或新投資者⼀樣，都是以相同的價格購買公司該次所發⾏的新
股。同樣的，為了避免員⼯取得股票後就⾺上賣掉賺取價差，失去⽤股票來激勵和留住員⼯的⽬的，公司也可
對這些股票設定限制，要求員⼯在拿到股票後的⼀段時間內不能轉讓[9]。

（五）限制員⼯權利新股

「限制員⼯權利新股」是公司股東會通過決議發⾏股票給員⼯，但是公司可以要求員⼯必須先達到公司所設定
的⽬標，例如在公司⼯作⼀定年限，或達到⼀定的財務成績後，才能⾃由地運⽤這些股票[10]。換句話說，在
員⼯達成⽬標以前，這些股票就像被「凍結」起來，例如這些股票會先交由信託帳戶保管，使員⼯無法⾃由賣
掉這些股票，以達到公司⽤股票來激勵和留住員⼯的⽬的。

法律允許公開發⾏股票的公司可以「無償」發放限制員⼯權利新股給員⼯，讓獎勵更具吸引⼒[11]，不過當員
⼯表現不佳或沒達到公司設定的⽬標時，公司也可從員⼯⼿上收回股票[12]。



三、結語

員⼯庫藏股、認股權都是公司股票獎勵機制的⼀種⽅式。如果A看好提供股票獎勵的公司，希望隨公司成⻑獲
利，也願意穩定待上⼀段時間和公司⼀起打拼，A的確可以考慮有股票獎勵機制的公司。不過，需注意通常這
些股票獎勵機制都會設有⼀些條件或限制，例如服務年限、業績⽬標或⼀定期間禁⽌轉讓等，因此A也應評估
它們是否真正符合⾃⼰的個性、能⼒和職涯規劃，再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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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第167條之1第1項：「公司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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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由公司員⼯承購。
II 公營事業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得保留發⾏新股由員⼯承購；其保留股份，不得超過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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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以上之同意⾏之。」
發⾏⼈募集與發⾏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60條之1第1項：「本準則所稱限制員⼯權利新股，謂發⾏⼈依公
司法第⼆百六⼗七條第九項發給員⼯之新股附有服務條件或績效條件等既得條件，於既得條件達成前，其
股份權利受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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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關於股票發⾏價格不得低於票⾯⾦額規定之限制，並得無償配發之。」
另，⾮公發公司禁⽌無償配發限制員⼯權利新股，依據經濟部函釋字號經商字第10802421980號（201
9/10/1）：「依107年11⽉1⽇施⾏之公司法第267條第9項規定：『公司發⾏限制員⼯權利新股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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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限制員⼯權利新股。復依同法第140條第1項規定：『採⾏票⾯⾦額股之公司，其股票之發⾏價格，
不得低於票⾯⾦額。但公開發⾏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準此，⾮公開發⾏
股票之公司發⾏限制員⼯權利新股，仍受上開關於發⾏價格不得低於票⾯⾦額規定之限制。⼜基於股份之
票⾯⾦額(即每股⾦額)不得為0，且⾮公開發⾏股票之公司不得低於票⾯⾦額發⾏，是以，股份之發⾏價
格，⾃不得為0。另員⼯之認購價格應與股份之發⾏價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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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募集與發⾏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60條之1第2項：「發⾏⼈依公司法第⼆百六⼗七條第九項及本準
則規定發⾏之限制員⼯權利新股，於員⼯未達成既得條件時，發⾏⼈得依發⾏辦法之約定收回或收買已發
⾏之限制員⼯權利新股，不受公司法第⼀百六⼗七條第⼀項關於公司不得⾃將股份收回或收買規定之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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